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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近漫畫產業逐漸受到政府與教育單位的重視，除行政院編列漫畫相關獎項、納入

產業推廣補助項目外，漫畫相關課程也逐漸出現在大學教育內容中，種種跡象顯示低迷

已久的本土漫畫產業似乎再度重現曙光，而漫畫從業人員工會與相關單位的比賽與活動

也時有耳聞，交大更成立漫畫研究中心提供漫畫學術研究的管道。但此光景是否只是曇

花一現，隨著政府的推廣結束而再度沒落？本研究經由文獻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歸納出

影響台灣漫畫發展的各項因素，並從外部環境與內部產製角度分別切入，主要討論項目

有 1.外部環境：（1）日本漫畫的大量輸入，（2）讀者消費習慣的改變，（3）出版對

象層的開發不足，（4）租書店對漫畫銷售的影響，（5）台灣漫畫的社會地位低，以及

2.內部產製：（1）漫畫人才培育的缺乏，（2）編繪分工的不均，（3）編輯人才的缺乏。 
 

關鍵詞：台灣、漫畫、歷史 

 
一、前言 

 

  有許多人打從孩提時期就開始閱讀漫畫，漫

畫有如陪伴成長的老友。而在各家出版社眼中，

漫畫則是一塊肥沃的大餅，每年吃掉三十億台幣

的銷售額。不過這並不表示台灣的漫畫產業就可

因而千秋萬世，一直持續維持榮景。2003年，已
成立十餘年的台灣漫畫出版業龍頭之一的「大然

文化」因為積欠大筆的權利金而宣告停止業務，

旗下日本漫畫版圖重新瓜分的事件也對台灣漫畫

產業生態運作帶來不小的衝擊；同時本土漫畫家

雖在十餘年前就已親臨本土漫畫振興時期的開

始，但十餘年後的今天，漫畫產業卻並未因此而

有太大長進，現今的漫畫作品九成以上仍是以翻

譯日本進口漫畫為主，漫畫產業似乎仍是停滯於

疾聲高呼重振本土漫畫的時代，只能一直不斷尋

思如何生存的問題。 
    從台灣漫畫演進史的內製、輸入、在地發展
覺醒等過程中似可一窺台灣的俗民文化意識型態

的思潮變遷特徵，在第二節將進行詳述。 
  在21世紀初的台灣政府，因應其所提出的「文
化創意產業」政策，而開始提供款項補助漫畫產

業的同時，漫畫產業似乎也因為沾上「文化產業」

的光環，而期盼著能再重現十餘年前曾經有過的

光輝過往。不過在尋思未來如何發展的同時，其

實更應該瞭解的是究竟從歷史經驗中可以得到什

麼啟示？而又如何從這些啟示中尋求發展可能的

解答？這些問題皆是本文的主要動機來源。本文

企圖從台灣漫畫產業內部產製與外部環境之不同

角度檢視影響漫畫出版的各種重要可能因素，並

解讀其因果關係及影響層面，希望從這些因素的

解讀中汲取經驗，並轉化這些經驗以形成未來發

展的思考走向。 
  在解析台灣漫畫的演進過程後，將接續討論

影響漫畫出版的外部環境與內部產製兩個主要因

素面向之議題（如圖 1所示）。外部環境因素主要

探討如市場、社會環境、讀者與漫畫消費方式等

是如何影響漫畫的產出需求與生存？而內部產製

圖 1.影響漫畫出版的內外因素連結圖



 

 886

∼∼∼∼∼∼∼∼∼∼2004國際設計論壇暨第九屆中華民國設計學會設計學術研討會∼∼∼∼∼∼∼∼∼∼ 

因素則針對出版社、漫畫家，以及漫畫生產的過

程進行分析，探討製作人才之能力與生產流程上

對漫畫產製所造成的影響。並期望最後能綜合內

部產製與外部環境因素之相互影響關係，藉已提

出對漫畫生產環境發展之可能性思考。 

 

二、台灣漫畫演變過程 

     

台灣漫畫的發展於日治時期就已開始，大致

分為下述三個階段： 

１.從日治時期至審查制度實施前（1927-1965）： 
  1927年，台灣曾經發生楊國城與陳繼章兩人
在《台灣民報》刊登評論有關「台灣總督立於資

本城」之政治漫畫，而被抓去處份拘禁二十天的

事件。由此可知日治時期，台灣已有漫畫於報刊

中登載活動的紀錄，也可知當時的漫畫已有評論

時事與政治的題材內容呈現。 
1940年（昭和 15年），台灣的第一個漫畫集

團「新高漫畫集團」在台灣新竹州成立，主要成

員有陳家鵬、王花、洪朝明、葉宏甲、林河世等，

當時這些漫畫家透過參加日本漫畫會的函授課程

學習漫畫繪製技術；而於同時期，陳光熙、陳定

國在日本的兒童雜誌《KING》漫畫比賽中得到二
十日圓的首獎。上述這些漫畫家對早期台灣漫畫

的萌芽發展，扮演著重要先驅者的角色。隨著二

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新高漫畫集團」的成員與藝

文界的同好共同組成及出資出版台灣第一本刊載

漫畫的雜誌《新新》月刊，諷刺性的內容將當時

戰後的混亂景象寫實的傳達出來，也成為後世研

究者見證當時社會景況的重要史料依據[1]。 
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來台的同時，一些

在後來享有盛名的漫畫家如梁又銘、梁中銘、牛

哥等人也渡台發展。梁又銘、梁中銘在同年的十

月十五日創辦《圖畫日報》，後來併入《中央日

報》，編輯成「漫畫半週刊」。刊載的作品則有梁

又銘的「土包子下江南」、牛哥的「牛伯伯打游擊」

等。除《中央日報》外，《新生報》也於同時期開

闢「漫畫雙日刊」，刊載王小癡的「三叔公」、青

禾的「娃娃日記」等作品。由於漫畫展現出極大

的宣傳效果潛力，所以也受到國軍的重視，國防

部因而於 1951 年設立「政治作戰學校」，開始培
訓「戰鬥美術人才」。50年代政治作戰學校的漫畫
課與國軍文藝金像獎的舉辦，其實扮演著促進政

治漫畫活絡的推手，台灣的漫畫也因為各界推動

的關係而開始蓬勃發展。 
  1953年後，台灣陸續出現連載型態的漫畫。
《學友》漫畫於 1953年創刊，隨後又陸續有《東
方少年》、《模範少年》、《新學友》、《中國少年》

等兒童雜誌陸續加入發展漫畫的舞台。當時的市

場幾近供不應求，而漫畫人才也極為缺乏，甚至

有漫畫家同時用不同的筆名在多本雜誌上刊載漫

畫作品的情形發生。此時的漫畫作品多半呈現出

漫畫家獨特的風格題材形式，例如因為「鳳眼美

人」之造型稱著的陳定國、由陳海虹奠定的武俠

漫畫風格、以鄉土題材紀錄台灣轉型期的漫畫家

劉興欽等；而葉宏甲在 1958年所創作之「諸葛四
郎」漫畫作品，書中人物真平與四郎對於四、五

年級的台灣青中壯年而言，是直至現今都還令人

記憶猶新，非常難以忘懷的優秀作品。其後，還

持續出現如范藝南、陳文富、蔡志忠等新生力軍，

他們的投入漫畫界更縮短漫畫產業成長、成熟所

需的時間。 
２.審查制度開始到著作權法實行前（1966-1991）： 
  經過創業維艱的萌芽時期，台灣的漫畫產業

環境持續成長，但同一時間這些快速成長的結果

也開始引起當局政府的注意，並檢討其近於怪力

亂神的內容是否有影響兒童身心發展的可能性。

先前曾提及早期漫畫因為國民黨政府遷渡來台，

視其為政治宣傳教化的有力工具而受到重視；但

後來因為市場需求的快速擴張，加上漫畫創作人

才供不應求，開始出現劇情內容雷同或是異常荒

誕內容表現的情形，而因此被認定是怪力亂神的

精神誤導而大受韃伐。這些漫畫作品良莠不齊的

狀況持續出現，遂導致政府開始以法令規範漫畫

內容的可能表現。 
1966年，行政院頒布「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

法」等漫畫審查制度法令，嚴格限制台灣漫畫創

作的內容，並對題材、文字與畫面等列文規範。

由於漫畫審查制度的影響，作品送審通過的件數

大量減少，這對既存漫畫家的生計發展實是一大

考驗，早期成名的漫畫家多半在此時期選擇消聲

匿跡或是轉行（如原漫畫家山巴轉行為柏油畫

家、范萬楠轉為出版社經營者）。這也導致在審查

制度廢除後，台灣漫畫人才與作品接續上的斷層。 
  而出版社在這個時期，為了規避審查制度，

根據「雜誌漫畫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不用送審」

的規定，出版漫畫刊物。當時的刊物有《王子少

年少女》、《模範少年少女》、《王子》等雜誌。 
  1971年後，國立編譯館眼見國內漫畫產業景
氣逐漸蕭條，遂開始開放日本翻譯漫畫的出版送

審，日本盜版翻譯漫畫因而開始大量進入台灣市

場。這時期台灣既存本土漫畫家牛哥因不滿日本

漫畫在台灣的氾濫情形，遂發起多次的「漫畫清

潔運動」，並與國立編譯館對簿公堂，引起一連串

的指責與討論。但日本漫畫輸入的進程並不因此

而稍減，聯合著後來日製卡通的電視每日大量播

放，儼然台灣已形成受日製文化洗禮的最佳典範

地區（從歷史的軌跡來看其實已是第二次的文化

影響）。 
  雖說如此，但日本漫畫的輸入卻促成台灣本

土漫畫產業的成長也是不可抹滅的事實。大量閱

讀漫畫的人口出現與培養，同時促使著新生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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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漫畫製作的意願為之提高。1981年前後，陸續
有新生代的連環漫畫家在市場上出現，如在報紙

上連載《烏龍院》走紅的敖幼祥、被稱為亞洲漫

畫界至寶的鄭問、少女漫畫天后游素蘭，以及阿

推、麥仁杰等一些風格新穎的漫畫作者，都在這

個時期開始嶄露頭角。 
  此時期的漫畫雜誌特色，如同大補帖般，充

滿著日本各大出版社的當紅作品。因為當時尚未

有版權侵犯的問題（因為台、日斷交後，台灣不

保護無邦交國之利益，再加上當時的著作權保護

仍是成效不彰之故），因此各盜版漫畫雜誌都是儘

可能以搶先刊載最新版的日本出版漫畫為目標，

而造成常有兩本雜誌內容幾乎相同的狀況發生之

情形（像七龍珠漫畫，就曾同時出現在少年快報

與特快少年中）。此時期的台灣可說是很簡單、花

很少的成本就可輕易閱讀大量先進前衛漫畫作品

（當然幾乎皆是盜版輸入漫畫）的天堂。 
３.著作權法公佈後（1992~）： 
  隨著美國的301 條款等對著作權保護的要求
日益強烈進逼下，台灣的著作權法在 1992 年公
佈，展現出政府單位對於著作權重視的決心。而

原本的盜版漫畫出版業者也紛紛釋出誠意，開始

與日本漫畫出版社簽約並取得合法版權，逐漸朝

合法化邁進。反映在人才培育的績效上，出版社

的本土漫畫家培養動作也漸趨明顯與增強。 
同時期台灣漫畫出版社也開始有本土漫畫雜

誌出版的大動作出現，台灣的漫畫產業正式面臨

出版合法化後的新戰國時期，當時如東立出版社

所創辦的《龍少年》與《星少女》本土漫畫雜誌

與以刊載日本翻譯漫畫為主的《焦點少女》、《寶

島少年》，以及大然出版社的《TOP熱門少年》、《公
主雙週刊》、長鴻的《冠軍少年》等皆是日本出版

社正式授權後的翻譯漫畫雜誌。 
雖然出版社已全面回收盜版時期所出版的漫

畫，但置換的是同樣大量經過合法授權、挾帶著

更完整與精緻品質的日本漫畫進入台灣。已累積

數十年經驗的日本漫畫作品，以相當快的速度在

台灣出版發行，其數量、品質與速度都在水準之

上，台灣本土漫畫實是望塵莫及。但雖說如此，

台灣本土漫畫的創作出版仍是努力地在夾縫中求

生存，也於此時出現許多不錯的漫畫作品，如探

討兩性關係的《MISS 阿性》、以歷史題材為主的
《真命天子》與鄭問的《東周英雄傳》等。此外

尚有許多的漫畫新秀，如李崇萍、賴安、任紅、

度魯、林明峰、咎井淳等紛紛加入漫畫出版的行

列，使台灣的漫畫市場看起來一片欣欣向榮（雖

說其實支撐主要市場的仍是日本漫畫）。 
  但或許台灣本土漫畫題材的閱讀市場仍是比

不上日風題材的漫畫閱讀市場，受到閱讀市場擴

張無力（這其中題材內容的深度及開闊性正是影

響最大的關鍵）及收支無法平衡等財務影響，龍

少年與星少女這兩本本土漫畫雜誌在不堪虧損的

情況下相繼停刊，直接所造成的影響是本土漫畫

家所能發表的空間大幅度減少，而只能轉做其他

相關行業如電玩遊戲人物設定等以求生存，只有

少數漫畫家還得以在日本漫畫雜誌上繼續連載。  
20 世紀末，台灣漫畫產業版圖又有新的變

化，漫畫家游素蘭則於 1998年時，與其弟創立了
狂龍出版社，成員則以本土漫畫家為主，並積極

投入大陸漫畫市場的開發。2002年，原本由大然
與東立兩家漫畫出版社龍頭所瓜分的台灣漫畫市

場，在大然積欠多筆權利金、日方出版社終止授

權而停止業務活動的原因下重新洗牌，原本由大

然文化所代理的日本熱門翻譯漫畫，逐漸為東

立、長鴻與青文等出版社所吸收，勢力版圖被重

新分割。 
21世紀初的 2003年，行政院「挑戰 2008國

家發展重點計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政策

是政府第一次重視起漫畫產業的發展前景，將漫

畫列入政府未來應扶持的重點補助產業之一，東

立出版社曾停刊的本土漫畫雜誌《龍少年》（圖 2）
在政府的補助下再度復刊。此外，《ＧＯ漫畫創意

誌》（圖 3）也在補助政策下，由台北市漫畫家從
業人員工會在 2003 年 10 月創刊。這兩本漫畫雜
誌以本土創作漫畫為主要號召，希望能夠再現台

灣本土漫畫過去曾有的光輝榮景。 

         
圖 2.龍少年漫畫雜誌    圖 3.ＧＯ漫畫創意誌 

 

三、外部環境影響因素 

 

１.日本漫畫的大量輸入 

從漫畫讀者的閱讀漫畫題材類型中發現，

88.7﹪的讀者看日本漫畫，本土漫畫則只有 8.3

﹪[2]；從第四屆漫畫博覽會的收益比（圖 4）中

也可以看出，有 95﹪為日本漫畫所得，香港與韓

國漫畫居次，本土漫畫則佔不到 1﹪，這反映了本

土漫畫在台灣市場的佔有率之稀少實景[3]。 

  一般學者認為 1966 年漫畫審查制度的頒布，

是造成日本漫畫成為台灣漫畫市場主流的主因。

蕭湘文認為漫畫審查制度的鉗制是影響台灣漫畫

創作出現青黃不接的斷層與日本漫畫殖民台灣的

關鍵[4]。由於本土漫畫出版在屢審不過或是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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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修改所造成的成本高昂，而產生當時漫畫家

有轉行或是另兼他職的情形；而出版社則為生

存，只能選擇出版未被授權之日本翻譯漫畫。由

於當時著作權法尚未實行，沒有授權與權利金的

限制，出版社只要能夠取得日本漫畫加以修改翻

譯就能夠出版，在成本低利潤多的狀況下，本土

的漫畫市場快速地被日本漫畫所取代。 

  目前台灣漫畫出版社主要的營收來源仍以日

本漫畫為主，甚至有「以日本漫畫餵養本土漫畫

發展」的說法出現[5]。而日本漫畫充斥於台灣漫

畫環境的現況，除帶起催化「哈日族」族群的興

起外，更連帶形成日式文化思考在潛移默化中轉

化成次世代青年的思考基礎。 

２.讀者消費習慣的改變 

盜版時期由於印刷未授權漫畫的成本低、利

潤高，出版社爭相出版日本漫畫，利潤主要掌握

在是否能夠爭奪較多的日本稿源。讀者是較被動

的接受者，只是不自知的單純吸收大量日本漫畫

的內容，讀者閱讀習慣並隨市場上日本與本土漫

畫出版數量的增減，而逐漸養成普遍閱讀日本漫

畫的習慣（以及習慣於日式文化與價值觀潛移默

化式的平行輸入）。 

隨著解嚴與著作權法的實施，原本以出版未

授權翻譯日本漫畫營利的出版社，紛紛開始尋求

與日本漫畫出版社合作的可能管道，以便取得合

法授權，佔據可大量出版授權日本漫畫的高額利

潤。日製漫畫挾帶著精美印刷、高品質的內容與

多變新奇的題材發展，確實是大大吸引本地讀者

的目光與興趣，而演變成至今仍無法輕易動搖的

漫畫市場銷售王者的地位。從另一角度而言，其

實龐大權利金的支出與出版成本，對於出版社來

說是件相當大的負擔，因此在作品出版的選擇

上，出版社通常仍是以市場的接受程度作為最大

考量，而這部分情報的提供則掌握在讀者的手

中。讀者的喜好決定出版物的方向，較不受讀者

青睞的本土漫畫相對地就較無市場吸引力。 

出版社初期雖採取低價銷售策略而造成剛開

始的銷售量還足以平衡開支；但隨著漫畫租書店

的大量興起，以及卡通、電玩產業也併行瓜分市

場佔有率的情形下，演變成交互爭奪市場與利潤

的競爭，帶來最大的影響反而是本土漫畫的銷售

量更形低迷 [3]。 

３.出版對象層（成年讀者群）的開發不足 

  台灣漫畫出版有實體與虛擬書籍兩種形式，

實體書籍以單行本、漫畫雜誌為主；虛擬書籍則

如東立漫遊網所提供的線上閱讀服務，以電子書

的形式呈現。 

    在消費實體書籍的方式上有購買與租借兩種

形式。購買漫畫的場所，從一般的便利商店到漫

畫專賣店皆有，而為避免消費者在閱讀過漫畫後

反而不購買漫畫，因此都會加上塑膠封套保護以

禁止店內閱讀（這是漫畫類實體書籍販賣上的罩

門，所以不得不防止，日本的書店在販賣漫畫時

也是相同處理方式），因此讀者無法在店家中就可

先行閱讀漫畫的內容以判斷是否購買，相對多少

影響潛在客戶群的開發。而目前市面上的漫畫對

應於較大閱讀顧客群，通常以少年、少女漫畫為

主，目標讀者定位明顯；但相對地除少數漫畫如

蔡志忠或是老瓊等作者的作品屬於客群年齡層較

高的作品外，台灣市面上屬於青年、成年閱讀層

級的作品數量仍不夠多，事實上成年讀者應是購

買力較高的重要顧客層之一，是漫畫產業不容輕

忽的擴張目標。 

在租借部分，目前也出現許多不同的消費方

式，如「漫畫王」這類漫畫生活館，以提供舒適

閱讀空間作為號召，附加上網與飲料等服務，但

並不提供漫畫借出，僅提供內閱的功能。而租書

店又分為連鎖與非連鎖兩種。連鎖租書店如「皇

冠租書城」、「十大書坊」(圖 5)等，通常書量齊全、

設備完善，並有良好的空間與書籍規劃，提供讀

者外借與內閱的服務，而非連鎖租書店則水準不

一，從書籍老舊、店面昏暗到窗明几淨都有，服

務項目則與連鎖書店大致相同。 

   
圖 5.十大書坊花蝶館店內閱讀空間 
    （出處：十大書坊網站 http://www.starfly.com.tw/） 

 

漫畫租書店的消費者以國、高中為主要閱讀

人口群（十三至十八歲），大專、國小是次要人口

群。在消費年齡的區分上，租書店以 16-20 歲人

數最多，佔 42%[6]，由此可知租書店的消費族群

以年齡層較低的學生為主。而由於漫畫租書店所

陳設的書籍種類，以少年少女漫畫、言情小說與

女性雜誌為多，讀者也以國、高中的青少年為中

心，因此在外顯的形象上，仍無法脫離長期以來

閱讀漫畫就是屬於「青少年次文化」的刻板印象，

相對地也影響著成人族群的消費者涉入漫畫消費

之比例無法提高。在無法看到內容又很少踏入租

書店的狀況下，成人族群的讀者就難以開發，而

 

圖 4.2002 年漫畫博覽會收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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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租書店形象及漫畫書籍與雜誌銷售量無法

繼續提升的原因之一。 

４.租書店對漫畫銷售的影響 

  前面提到租書店所提供的服務是以租借漫畫

為主，消費方式以收取租金作為租閱書籍的代

價，借閱的金額則多以定價的十分之一計算，比

起直接購買漫畫書，花費較為低廉，是多數讀者

選擇的消費方式，而這些讀者又以學生居多。目

前台灣的租書店，估計約有三、四千間左右[7]。

上述此類租書店的進書，是支撐出版社書籍銷售

量的基礎之一，但相對矛盾的是它們同時也是造

成其他閱讀者不大量購買漫畫的障礙（日本雖有

大量販賣二手廉價漫畫的舊書店，卻很少有租書

店經營型態的商家出現，頂多就是如網咖般付鐘

點費在店內閱讀消費的營業形式）。由於租借漫畫

相較於購買所花費的金額，有著相當大的落差，

一本七十五元的漫畫，只要付出七元的租金就能

短期擁有，除非有收藏漫畫的習慣，否則大部分

讀者都會選擇租借漫畫的形式；加上法律並無對

合法擁有漫畫的所有人限制其出租行為，因此無

法禁止及規範相關出租業者的營業。 

  在使用權利方面，根據「權利耗盡原則」，合

法重製物的所有人得出租該重製物。使得合法取

得著作重製物的人可以自由出租其所有物，這是

目前台灣漫畫出租業的營業立論基礎。雖然出租

業有助於商品的流通，但卻嚴重損害著作權人的

權益，因為出租人可以藉由反覆出租以收取租金

獲利；但著作權人卻無法得到相對應的回饋，這

對著作權人並不公平，也直接影響創作者、出版

者的營收利潤，間接影響其創作發行的意願。 

５.台灣漫畫的社會地位低 

  漫畫在台灣的定位一直處於褒貶皆存的狀

態，大部分的家長通常反對自己的子女閱讀漫

畫，一部分的原因來自於有關漫畫內容的負面報

導，一部分則是因為台灣以升學為導向，在父母

自己無閱讀漫畫的習慣下，多半也不喜歡自己的

兒女玩物喪志閱讀漫畫。而所謂的娛樂通常都被

指稱為影響課業的雜物，即便是電視等休閒娛

樂，家長都會擔心其子女沉迷其中而荒廢學業，

更何況是連父母從小開始可能都沒有閱讀習慣的

漫畫。 

  早期本土漫畫風行的時候，曾發生過學童對

漫畫內容信以為真，而進入深山想要「拜師求

藝」，最後迷路或受傷的事件發生。 

  在盜版漫畫流行時期，曾經爆發過如「零號

女刑警」內容過於暴露而造成社會團體的韃伐；

加上當時沒有法源可管理盜版漫畫的出版，造成

許多色情、暴力類型的漫畫在租書店大量流通，

對於台灣漫畫的形象可說是又一打擊。而目前有

許多被列為限制級的漫畫，也非常容易在書局或

租書店取得，難以法律予以有效規範。 

  也有學者對於漫畫內容有貶低的看法評價，

如楊孝榮認為日本漫畫是對於心智尚未成熟、人

格正在形成、自我本身對於外界防禦力量極為缺

乏的兒童極具傷害性的媒介[8]。雖然這些看法可

歸類於見仁見智一類的說法，但無可否認的是其

言論勢必仍會對漫畫銷售產生一定的影響力。 

  相關法令的制定也是影響漫畫定位的重要影

響因素之一，由於圖書分級制度一直沒有完全落

實到漫畫銷售管道控制（不是漫畫內容創作）的

環節中，未成年讀者很容易就取得限制級的漫畫

閱讀，而目前僅靠販售與租借商家的自律行為仍

無法完全遏止未成年讀者接觸不適宜漫畫內容的

可能性，因此也容易導致家長對漫畫消費場所與

漫畫內容產生較大的疑慮。 

 

四、內部產製影響因素 

 

１.漫畫人才培育的缺乏 

  在漫畫生產線上，漫畫作品的製作完成取決

於產製人員間的配合運作，其能力、互動等都會

對漫畫產出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審查制度施行及開放日製翻譯漫畫後，早期

的本土漫畫家逐漸淡出業界；而後繼的本土創作

者，如 1992 年前後崛起的新生代漫畫家，則多半

從日本漫畫中模仿學習其表現技法，作品題材與

風格有著濃烈日本漫畫的身影。同時由於台灣漫

畫創作人才接續上的斷層現象，國內少有正規的

漫畫教學環境形成，而市售的一般漫畫教材只以

畫技的培養為主，對分鏡、編劇與寫作等技巧養

成著墨較少（只偏重興趣培養而非職業養成，原

因多半是因為尚未有成熟的本土漫畫生產環境與

需求）。目前台灣並無專責培養漫畫人才的機構，

雖然台南藝術學院音像動畫研究所開設有「漫畫

藝術」課程，以及交大「漫畫研究中心」、淡江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開設有「漫畫藝術與創作」等課

程 [9]，但漫畫課程進入學校也還只是近幾年才

出現的狀況，尚稱不上是成熟的發展環境。 

目前漫畫創作人才主要還是經由實務的參與

經驗中培養。多數有心於漫畫製作的初學者，藉

由成為漫畫家的助手或是參與同人誌的創作以磨

練其畫技，但在劇情內容的構思表現上，仍欠缺

專業成熟的水準，這也是目前本土漫畫前進發展

上的一大障礙。 

２.編繪分工的不均 

漫畫除了圖像的呈現，劇情的編寫也影響著

一本漫畫是否吸引讀者之極大關鍵。台灣漫畫常

被批評內容不佳或劇情不吸引人，漫畫家陳志華

則認為日本或香港皆有專門的編劇人員負責撰寫

故事，甚至提供專業意見諮詢，如《棋魂》有日

本職業棋士梅澤由香里責任監修，才能精采呈現

出該行業的真實情況，而這時漫畫家只要專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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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便可；相對地台灣漫畫家卻同時身兼編劇、

繪畫等多重角色，猶如蠟燭兩頭燒[3]，根本無法

專心一意於繪製工作。國內漫畫出版難以達到編

劇與繪圖的專業分工，顏艾琳認為這狀況有部分

來自於對文字編輯的苛刻條件－稿費太低，畫師

拿稿酬的 80%，編劇只有 20%；出版版權差不多也

是二八分帳，情況好的是三七分帳，慘的則是分

文未取，連掛名編劇都免去，似乎漫畫家要佔盡

所有便宜，這當然讓文字工作者為之卻步[10]。 

３.編輯人才的缺乏 

除了漫畫家與編劇外，編輯人才對於漫畫產

出也有極大的影響。漫畫編輯工作者有如漫畫品

質的把關者，從故事大綱至作品的修正與調整都

是編輯的工作範圍，故編輯的控管能力也是漫畫

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由於漫畫審查制度施行期間，本土漫畫並未

正式入主漫畫出版社的生產流程中，所謂的編輯

人員多只為管理翻譯漫畫的編輯業務，能實際與

漫畫家合作的人少之又少，因此編輯方面的專業

人才成長速度也就緩如牛步。 

擔任過兩年漫畫編輯的魏小玲以親身經歷，

說明台灣的漫編制度確實很不成熟。首先因待遇

低，招不到優秀人才，使得人力流動率高；而且

還要負責許多宣傳活動，若漫編沒有足夠的專業

素養或眼光過於狹隘，不但無法提供漫畫家有利

的創作方向指引，反而會阻礙其發展[3]。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觀察影響本土漫畫產業發展的諸項因

素，發現早期政策法令的限制，與現今漫畫產業

所形成的狀態有相當大的關聯性。漫畫讀者閱讀

的斷層、漫畫形象的低落、與消費環境的定位、

出版社營運方式的轉變、漫畫產業人才培養的缺

乏等，都受到當時的法令推行之影響。而現今雖

有政府政策與漫畫組織的大力推廣，但相關法令

仍尚未齊備（如圖書分級法尚未實施、青少年保

護法尚未對限制級漫畫的購買有所限制等），造成

漫畫推廣上仍有諸多阻礙。這些受影響的層面如

同枝葉互通般的交互作用，故本土漫畫在力求轉

型的同時，不能只顧單方面的缺失，而需從各層

面進行全面性調整才有可能達到改善的效果。 

根據前述外部環境與內部產製影響的問題綜

合後，本研究有幾點建議提供討論。在出版社部

分，由於台灣市場多由日本漫畫佔據造成本土漫

畫生產成本高昂，但出版社似可經由新市場（如

中國大陸、韓國）的開發來降低成本與增加營收，

而非單只在台灣市場中運作；對內應盡速與租書

業者擬定確切的合作方式與利益分配，以確保漫

畫營收之權益。 

  在漫畫家部分，除自我能力的進修外，也可

尋求與非專業之漫畫出版社合作以求漫畫出版類

型的增加。此外與專業雜誌合作的發表場域開發

如：阿推在二手車訊連載的漫畫《快手》（圖５）

（優點：拓展此部分領域之讀者群，雜誌編輯群

也可對專業知識予以提供使題材多元化），也可增

加漫畫讀者的數量與增進漫畫內容的專業程度。 

   
圖 6.漫畫《快手》 
（出處：車訊網 http://www.carnews.com.tw/CNI/push.htm） 
 

在政府相關單位部分，或許落實漫畫分級制

度與確立租書業法規是首要任務，對於書籍的閱

讀限制與內容分級等皆必須有明確的規範，出版

業、漫畫家與漫畫相關行業才有法源依據，據以

定義各級漫畫定位、漫畫消費方式的管理，以及

避免因曖昧不清所造成之推廣上的障礙。 

學術領域部分，在學制課程中制定系統化的

漫畫教學課程內容、加速漫畫相關師資的認定、

統合漫畫人才資源與推廣宣傳等皆有助益於漫畫

人才的培養與漫畫形象的定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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